附件一
会同县人民医院新建一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环境影响评价及放射卫生预控评技术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1、根据相关法律要求完成：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办理环评批复；核技术利用项目预评价报告，办理预评批复；核技术利用控制性效果评价报告，办理控评批复；完成竣工验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和放射诊疗许可证
2、质量要求：提交报告满足国家要求、编制规范，并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
3、提交服务成果：根据医院最终需求提交经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证书正式文本及电子版
4、完成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且基础资料及与本项目有关的其它资料满足工作要求的基础上120天内完成
二、其它未尽事宜，可在签订合同时另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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